
关于在职人员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的通知 

各位考生： 

 

  2014年，我院继续面向社会在职人员招收法学博士研究生，考生在复试名单公布后可

书面申请录取时不将个人人事档案转入学校，但应当承诺并保证录取后以全 日制方式就读，

且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须开具同意全日制就读的公函。除计划单列录取考生外，不转档考

生仍占用招生专业的计划招生名额。 

 

  自 2014年起，除在职的高校或科研机构教学、科研岗位考生及依据国家政策可不转档

考生外，其他申请不转档考生的录取名额调整为：不超过当年法学博士研究生计划招生名额

的 15%；且该类考生申请资格及录取规则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人须在取得最后学位后在职工作至少满(含)三年； 

  2.申请人复试后加权总成绩须在所报专业前两名内； 

  3.每个专业每年最多只招收一名本类不转档考生； 

  4.每位导师所有博士生中只能有一位本类不转档学生。 

 

  符合上述不转档条件的考生，须在复试结果出来后的规定时间内，向学院教务办公室提

交证明其科研能力及科研成果的原始材料。法学学位分委员将根据考生所提交的材料及其综

合素质，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投票表决并产生最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考生录取名单。 

 

  有关申请及录取相关程序问题，详见当年招生复试通知。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3年 12月 

 


